
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

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意见                                                                                                           
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位于香格里拉市城区东南面，该项目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已纳入《“十三五”支持云南省藏区经济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总体规划，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滞蓄湖、南干渠清淤及修复。滞蓄湖位于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处于康珠大道、机场路、214 国道汇聚的交通节点处附近，滞蓄湖占地面积约74635m2，蓄水量90000m3，滞蓄湖工程包括进出水系统工程、驳岸工程、水体防渗工程、绿化工程、防洪抢险通道工程、栏杆工程等；南干渠为现状渠道，从桑那水库至环城南路，全长5.55km，渠道工程包括修复和防渗处理。

根据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报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2020年7月13日，由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以下简称《初步设计》）的评审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州水务局、州住建局、州城乡投、香格里拉市水务局，参会专家及有关人员认真听取了编制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设计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技术资料，经集中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根据已纳入《“十三五”支持云南省藏区经济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总体规划中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的有关规定，同意《初步设计》中建设项目地点的选择及建设规模。项目工程仅涉及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东南片区。

2、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对建设项目的必要性论述和拟定的治理范围。滞蓄湖的建成能有效解决独克宗古城南侧区域雨季内涝问题，保护下游村庄、白塔、道路等基础设施，避免遭受山洪及内涝的危害，同时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3、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水文、气象基础资料收集整理的内容成果和工程治理段设计洪水推求数据。根据GB50201-2014《防洪标准》和GB50286-201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治理工程主要以防洪为主，确定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治理工程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

4、工程地质勘探主要围绕新建滞蓄湖展开。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对区域地质条件、活动断裂及区域地壳稳定性的评价、结论和建议。根据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和《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GB18306—2015），滞蓄湖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相应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

5、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的工程任务和规模。滞蓄湖的建设主要为收集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雨水及独克宗古城东部山体洪水。将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雨水及独克宗古城东部山体洪水汇集、沉淀处理后接入新建滞蓄湖中，滞蓄湖出水采用闸门控制。滞蓄湖占地面积约 74635m2，蓄水量约 90000 m3，其中水体面积约 60000m2，平均水深约 1.50 m；南干渠全长5.55km，渠道断面 B×H＝2.5m×2.0m。分三段处理，第一段桩号 0+000～1+740，本段采用新建dn 500钢带增强聚乙烯（PE）螺旋波纹管两根为输水管道；第二段 1+740～2+806 段原渠道保留完好，但垃圾、淤泥过多，影响渠道行洪能力，本次对此段进行垃圾、淤泥清掏疏理，长度 0.66km，清淤厚度 0.50m；第三段 2+806～5+550 段，长度 3.15km，该段外表无明显漏水发生，渠道边墙、底部局部有裂缝渗水现象，垃圾、淤泥过多。渠道修复方式见设计文本及图纸。

6、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的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滞蓄湖、防洪抢险通道、闸门、堤型及南干渠修复）设计。确定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治理工程主要以防洪为主，工程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结构见设计文本及图纸。

7、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根据施工条件、施工总体布置、施工技术要求、建筑物施工、施工注意事项编写的施工组织设计。

8、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办法、管理及保护范围的确定。

9、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建设征地范围、征地补偿项目及标准。工程占地分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两部分，总占地面积 134.85 亩。其中：永久占地 133.2 亩，临时占地 1.65 亩。 

10、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劳动安全卫生防范措施、施工及运行期的节能措施。

11、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水土保持设计依据、防治目标及措施总体布局、水土保持监测与管理。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地表的扰动面积为 8.99hm2，损坏植被面积为 1.31hm2，表土收集1280m³，产生弃渣 70435m3。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252.68t，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 227.40t。

12、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环境保护设计依据及原则、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计、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布置。

13、基本同意《初步设计》中工程投资编制依据和概算总投资。工程项目总投资 4499.56 万元（蓄洪库 4005.46万元，南干渠 494.1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3566.41 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354.60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 60.13万元，独立费用 266.08 万元（建设管理费 57.28 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 89.83万元，质量抽检费 21.58 万元，审计费 22.44 万元，勘测设计费 57.43 万元，其他（工程保险费）17.51 万元）；预备费 212.36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9.91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20.08 万元。

14、基本同意《初步设计》项目建成后的综合经济评价及结论。本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8.4%，大于社会折现率，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03，大于1.0，说明本工程从国民经济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15、建议                   

（1）进一步复核水文资料数据及推算结果，补充查明汇水区域内集水冲沟位置及与排水通道连接型式，将片区污水管、雨水管、补水管分开独立，增加隔污排沙设施，一定保证滞蓄湖水质达标。

（2）进一步复核洪水期滞蓄湖泄水最大流量，复核滞蓄湖出水管道与下游渠道过流能力是否满足滞蓄湖最大泄水。

（3）补充和加深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做到施工场地布置规范、工序合理及对周边环境影响最小。特别是南干渠修复段由于在基本封闭的渠道内施工，在满足工程规范的条件下，除考虑施工照明、通风、二次搬运、工序外，必须注重防渗设计简单化和实用性。

（4）要充分考虑工程区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当地的极端气温、冻土深度。进一步优化工程结构设计，从实际出发去繁从简，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有利于施工方便。滞蓄湖工程在冰冻条件下基础变形最为不利，要对湖底、防洪堤防渗结构设计给予高度重视；渠道修复、防渗除考虑过流外，对混凝土强度、抗渗能力、抗冻融能力及施工条件要综合考虑，

16、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初步设计》基本达到工程设计规范要求的初设阶段深度，项目地点选择合理，任务明确、规模恰当、设计方案、组织管理措施可行，建成目标及效益明显，同意通过评审。

附：评审专家组名单

评审专家组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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